25  但以理書：七十個七的異象9:20~27
一、但以理書9:20~23經文解析
（一）9:20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下列兩點：
1. 禱告的總結與但以理的代表性（第20節）
但以理在第20節中，先為自己剛結束的禱告做了一個簡短的回顧。他提到自己當時正處於「禱告和認罪」的狀態，並特別強調他承認的是「我的罪和我百姓的罪」，而且是在「聖山」（耶路撒冷）迫切地「傾訴懇求」。值得注意的是，但以理稱呼以色列人為「我的百姓」而不是「您的百姓」（指上帝的百姓），這個用法突顯了他強烈的民族代表身份。這表明他堅定地站在有罪的百姓這邊，願意為他們承擔責任並向神代求。這份代求者的角色，也呼應了古代文獻中關於為百姓代禱的賢者形象。
2. 天使的顯現與啟示的開始（第21b節）
就在但以理仍在說話，他的禱告還在進行的當下，一個關鍵的事件發生了：天使的顯現。這次顯現標誌著但以理的懇求得到了直接的回應。這不僅是禱告的終結，更是新啟示的開端，預示著神將透過天使這次的現身，向但以理揭示關於未來預言的更深層次奧秘。
（二）9:21 這一節經文是在描述「天使加百列的顯現」。
1. 顯現者與身份確認
(1) 天使身份： 向但以理顯現的是「加百列」，他就是但以理在更早的異象（第8章）中已經見過並擔任解釋者的那位天使。
(2) 行動描述： 加百列「接近」但以理，但經文特別指出他似乎是「快速飛來」。如果此處翻譯為「飛行」是正確的，這將是聖經中最早明確提到天使以飛翔姿態出現的例子，因為在此之前，擔任信差職務的天使通常沒有翅膀。
2. 顯現的時間點
(1) 時間關鍵性： 天使出現的時間是「獻晚祭的時候」。
(2) 意義： 這個時間點非常重要，它強調了但以理對被中斷的聖殿儀式的持續關注。天使選在這個儀式時間顯現，強烈暗示即將到來的啟示將與聖殿的恢復和宗教敬拜的重建有直接關係。
3. 目的：啟示的開始
(1) 作用： 天使的出現（顯現）是為了回應但以理的迫切禱告，並引出接下來的重點——天使的論述，也就是對「七十年」預言的詳細解說。
（三）9:22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天使的任務—傳授理解力」。
加百列出現在但以理面前的主要目的，就是「傳授理解力」（to impart understanding）。
1. 解釋預言： 這項任務與《但以理書》第8章中，加百列被指示要「使但以理明白」異象的職責是相似的。他的職責就是幫助但以理，讓他能夠看懂並理解那些深奧的預言和神聖的奧秘。
2. 扮演教師角色： 加百列在這裡扮演的角色，與《但以理書》第11章中那些「有智慧的義人」（maskilim）的功能非常相似。這些義人負責向一般民眾解釋複雜的神聖奧秘。因此，加百列的職責，就是作為神與但以理之間的一位導師和啟蒙者。
（四）9:23 這一經文在描述啟示發出的時機與核心意義。
1. 啟示的發出與時機
天使向但以理透露了一個重要的秘密：「在你剛開始祈求的時候，這份啟示就已經發布了」。這裡的「話」（word）指的就是接下來天使將要解釋的完整預言，它同時涵蓋了視覺與聽覺的層面。最關鍵的是，這份「話語」是在但以理開始禱告的那一刻就被決定和發出的。
2. 神的回應：回應行為而非內容
這份啟示之所以降臨，並不是因為但以理的禱告內容請求了「解釋」（因為他禱告的主題是認罪和求憐憫）。相反地，神的回應是針對但以理開始禱告這個行動本身。因此，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斷，天使即將揭示的事件發展進程，其實早在但以理禱告之前就已經被神決定好了。但以理的虔誠禱告，促使神啟動了對他揭示這項既定計劃的時機。

二、但以理書9:20~23經文釋義
這段經文在講述「上帝垂聽禱告與啟示的降臨」。
（一）禱告替代獻祭：但以理在無法獻祭的時刻，以真誠的禱告代替了實際的晚祭，持續在神面前認罪求憐憫。
（二）蒙愛與神速應允：但以理被天使稱讚為「大蒙神的眷愛」（品格蒙神喜悅），他的呼求被神迅速垂聽，天使加百列立即降臨。
（三）啟示的最終目的：神賜下啟示的目的不是給予所有細節，而是要但以理獲得智慧和聰明，明白一切都在耶和華的掌控之下，祂必將在所定的日子拯救百姓。
三、但以理書9:24~27經文解析
（一）9:24 這一節經文是在述說關於第9章中「七十個七」預言的起源、意義及其終極目標。
1. 預言的數字和目的
天使加百列揭示了「七十個七」（共490年）這一新的時間框架。但以理用這個數字，明顯否定了先前《歷代志》作者認為耶利米預言（七十年）已在波斯時期實現的觀點，將原來的預言週期大幅延長。這個新的數字被視為一個劃定且既定的期限，是神特別為「你的百姓」（以色列人）安排的末世時間表。
2. 新時間的兩個主要來源
(1) 安息年神學的啟發： 這個「七十個七年」相當於十個禧年（10×49 年）。這種計算受到《利未記》中安息年和禧年制度的影響，尤其是「土地因違約而必須休息」以及「對罪行施加七倍懲罰」的觀念。但以理可能將七十年流亡期擴大為七十個安息年，從而得出四百九十年的數字。
(2) 末世論分期的影響： 同時，這個數字也受到當時啟示文學中盛行的歷史分期觀念影響，例如《以諾書》中常將歷史分為「七十個世代」。因此，「七十個七年」不僅是對聖約懲罰的計算，更帶有末世定數的含義，表明歷史將按神的既定計劃走向終結。
3. 預言的六大終極目標
這四百九十年的終點，將會帶來六個最終的、理想化的屬靈成果。但以理相信，邪惡必須運行到神所劃定的時間，才能被徹底終結，這些目標的實現在即：
(1) 止住過犯：徹底停止過犯。
(2) 終結罪惡：讓一切邪惡的運行達到頂點後被了結。這不僅指百姓的罪，也包括了褻瀆聖殿的行為和背約猶太人的罪行。
(3) 完成贖罪： 徹底贖清所有的罪孽，使百姓的罪惡得到完全的塗抹和赦免。
(4) 引進公義： 建立一個永遠的公義國度，不再有任何腐敗和不義。
(5) 證實啟示： 封住（印證）所有的異象和預言，證明過去所有關於末世的預言都是真實且已經應驗。
(6) 膏抹聖所： 最終的目標是重新潔淨和奉獻耶路撒冷的聖殿。雖然有人認為「至聖所」指的是彌賽亞，但在現代主流觀點中，它主要指聖殿的復興，這個儀式是參照了摩西時代膏抹會幕的傳統。
4. 關於「膏抹至聖所」的解讀
在歷史上，對「膏抹至聖所」的解讀曾引起極大爭議。雖然這句話可以指聖殿的重新奉獻（歷史上由馬喀比猶大實現），但許多早期基督教和猶太解經傳統，曾試圖將它解釋為跟彌賽亞有關。不過，目前大多數學者認為，這裏更傾向於指聖殿的實質性潔淨和恢復，而不是單指一個特定的人物。
（二）9:25 這一節經文目的在說明「七十個七」預言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
1. 「七十個七」的具體劃分與起點（第25節）
這節經文開始詳細劃分四百九十年（七十個七）的時間表，並試圖確定預言的起點。
預言的起點：「話語的發出」
(1) 話語的本質： 經文說，這段時間是從「有話語發出」開始計算的。這「話語」應被理解為神聖的命令，而不是波斯王的詔書。
(2) 起始時間的爭議： 許多解經家認為，這指的是耶利米在公元前605年發出的預言。然而，這個預言並沒有提到重建耶路撒冷。更重要的是，在上下文（第23節）中提到「在你開始懇求時，這話就發出了」，所以更合理的解釋是，這個「話語」指的是但以理在禱告時所得到的，關於重建的這次啟示，而不是耶利米原本的預言。此外，由於這段時間的計算是基於虛構的日期，我們也不該期待計算結果會完全精準符合歷史。
2. 預言的第一階段：七個七（49年）
(1) 目標：重建聖城： 預言的第一階段是「七個七」（7×7=49 年），這段時間將持續到「一位受膏的領袖出現」。
(2) 重建與回歸： 在這段時間內，耶路撒冷城將會「復原並重建」。雖然經文中的「復原」一詞更常用來指流亡者的歸回，但重建城市自然也包含了流亡者歸來定居的意思。重建後的城牆和壕溝將讓耶路撒冷重新設防。
(3) 受膏君（受膏領袖）的身份： 這位「受膏的領袖」最有可能指的是當時的大祭司約書亞，他與省長所羅巴伯並列為領導歸回的兩位「受膏者」。雖然長期以來存在將此處解釋為彌賽亞的傳統，但這在非保守派的現代學術界已不被採納。
3.  預言的第二階段：六十二個七（434年）
第一階段結束後，預言接著進入了更長的第二階段：「六十二個七」（62×7=434 年）。
第二階段的性質與時間問題
(1) 時間的延續性： 根據希伯來原文的標點符號，這六十二個七年是獨立於前面七個七年的另一段時期。這六十九個七年（7+62）並非連續的單一時期。
(2) 時間計算的難題： 如果我們從波斯時期（如公元前538年）開始計算這434年，結束時間約落在公元前105年，這在預言上並沒有特別的意義，證明作者可能使用了概數而非精確的時間。
(3) 末世論背景： 現代學者通常認為，這個六十二個七年的結束點，應該落在安提阿古四世出現之前不久。因此，這數字更應被視為一種概略的數字（圓數），而不是作者的計算錯誤。
4. 第二階段的特性：艱難的歲月
(1) 重建與困苦並存： 耶路撒冷城雖然被重建並設有廣場和護城河，但這整個六十二個七年（即歸回後的這段漫長時期）將會在「艱難困苦的時代」中度過。
(2) 不圓滿的復興： 當時的猶太人認為，歸回後的這段時期並不圓滿，未能完全實現耶利米的預言。許多文獻都提到，即使聖殿被重建，但以色列人仍然受到壓迫，而且當時的社群還被認為是背離信仰的一代。這表明這段時間雖然有實質的復興，但精神和政治上的掙扎仍在持續。
（三）9:26 這節經文是在預言「受膏者的被殺與城市的毀壞」。
到了這一節經文，預言進入關鍵的轉折點，描寫了一位重要人物的悲慘結局和城市面臨的災難：
1. 受膏者被剪除的悲劇
(1) 動詞導致爭議：經文提到「那受膏者必被剪除」（kāraṯ），學者們對此的爭議點主要在於：「剪除（Karat）」 這個動詞不僅指「死亡」，也常指「立約」（因立約時有劈開動物獻祭的儀式），但在此處的語境中，多被解釋為被殺或死亡。
(2) 身份的認定：前述動詞有爭議，導致身份也產生爭議。
A. 耶穌基督： 這是最普遍的解讀，指基督的受難。
B. 大祭司奧尼亞三世： 許多歷史派學者認為這是指在馬喀比時期被謀殺的大祭司，這與《但以理書》當時的歷史背景更吻合。
    C. 小結：現代學者大多認為，這裡指的是歷史上發生的大祭司奧尼亞三世（Onias III）被謀殺的事件（約公元前171年）。他是當時最高宗教領袖，被人設計殺害。當然，傳統的基督教解釋則將此處視為預言基督的死亡。
(3) 「一無所有」： 經文描述他被剪除時「一無所有」（或譯「無人幫助」、「未經審訊」），意思是他的死亡是孤立無援、悲慘或不公正的。關於「一無所有」這句原文的解釋存在爭議，但它很可能暗示了這位被謀殺的大祭司在當時是孤立無援的狀態。
2. 未來的統治者與城市面臨的毀滅
經文接著預言了另一位人物的出現，以及對耶路撒冷的影響。這就是9:26b所提到的「必有一王的民」，也就是「那要來的王之子民」將會摧毀耶路撒冷和聖殿。
(1) 身份：幾乎所有現代解經家都同意，「要來的王之子民」指的是摧毀耶路撒冷的羅馬軍隊，而王則是指羅馬將軍提多（Titus）。
(2) 事件：這次毀滅指的是公元70年，羅馬軍隊徹底摧毀耶路撒冷城和聖殿的歷史事件。這解釋了預言中提到的城市和聖殿被摧毀。
(3) 持續的衝突：預言接著提到「但必有爭戰，一直到底」，這表明強大的敵人（羅馬或末後的敵對勢力）與神子民之間的衝突，將會持續到七十個七的末了。
(4) 非安提阿古：雖然有些學者認為這是指安提阿古四世，但因他並未徹底摧毀聖殿和耶路撒冷城，所以這個解釋被認為不符合經文的完整描述。
3. 持續的荒涼與戰爭：預言也提到「直到被命定的戰爭結束，荒涼會持續存在」。這意味著在預言的終點來臨之前，這場被神定下的戰亂和荒涼將會不斷持續。這跟新約聖經中提到的「戰爭和戰爭的風聲」有相似之處，都是指末世前持續的動盪時期。
（四）9:27 這節經文描述了「七十個七」預言中最後一個「七」（七年）所發生的關鍵事件，以及一位與神為敵的領袖的結局。以下在闡述
最後一個「七」：敵對者的行動與結局（9:27）。
1. 敵對者的行動與聯盟
(1) 執行者： 實施最後階段計劃的主角很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將要來的王」（就是與神為敵的人）。
(2) 強制立約： 他會「跟許多人堅立盟約」，這裡的動詞帶有藉強大勢力強迫或推行立約的含義。這表明他將強行跟部分人建立一種關係。
(3) 停止敬拜： 他的行動會非常成功，他將使聖殿的「祭祀與供獻止息」。這意味著他成功地打壓了神的子民的公開敬拜活動。
2. 大災難與荒涼的產生
(1) 災難時期： 這種極大的痛苦和壓迫將持續「一七之半」（就是七年的一半，三年半）。神的子民不必經歷整個七年，只經歷這半段時間的苦難。
(2) 設立可憎之物： 他將設立「憎惡之翼」（或「可憎之物」），這是一種跟拜偶像相關的、使人感到可恥的骯髒行為或偶像。這可能是指在聖殿或聖殿周圍設立了褻瀆性的東西。
(3) 目的：無論其確切形式如何，他的目的是要針對神的子民和神的計畫造成荒涼。
3. 終極結局
(1) 定數難逃： 儘管這位領袖殘暴成功，但他的結局已被神預先定下。
(2) 報應臨到： 就像過去殘暴的侵略者一樣，神最終的懲罰將會「傾倒在他身上」，正如神曾將憤怒降在自己的子民身上一樣。這強調了神的公義和對敵對者的審判是不可避免的。

四、但以理書9:24~27經文釋義
這段經文是在闡述關於「七十個七：神聖的命定與六大目標」。
（一）神的宏大目標（490年的承諾）： 「七十個七」（通常指 490 年）是神定下的一個確定期限。在這期間，神將完成六項超越但以理所求的救贖目標（包括止罪、引進永義、膏立至聖所），彰顯其確定無疑的救贖計畫。
（二）受膏者的被剪除與聖城被毀： 在六十九個七期滿後，那位「受膏君王」將會被殺。隨後，羅馬軍隊（將要來的王之軍隊）將會毀壞耶路撒冷和聖所，這場衝突將持續到終結。
（三）末後的敵基督與定罪： 在最後的一個七中間（三年半），一位敵對神的人物（「他」/敵基督）將會強制停止獻祭，並設立「使地荒涼的可憎之物」。最終，這種極致的邪惡將會被神定罪並徹底消滅。預言的終極指向是末世大患難和上帝的最終審判。

五、附錄：「七十個七」（9:24-27）
舊約但以理書「七十個七」預言的核心爭議問題
但以理書 9:24-27 預言主要涉及三個關鍵的時間段：七個七、六十二個七，和最後的一個七。
1. 預言的時間計算與起始點
問題一：起始日期的確定？
預言的「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但 9:25）具體是指歷史上的哪一道命令？這直接影響了整個預言的時間軸。有三個主要的候選日期：
(1) 古列王允許以色列人歸回（約 538 B.C.）
(2) 亞達薛西王准許以斯拉歸回（458/457 B.C.）
(3) 亞達薛西王准許尼希米歸回建城牆（445/444 B.C.）

問題二：時間單位是甚麼？
一個「七」（Shavu'a）究竟是代表 7 天（字面意思），還是代表 7 年（「年日」原則，即 7x360 = 2520 天/年）？絕大多數神學家都接受 1 個「七」代表 7 個年（總共 490 年）。

2. 「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的應驗對象
問題三：那「受膏者」是誰？
在「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之後（即 69 個七之後），「有一位受膏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但 9:26）。這位「受膏者」（彌賽亞）究竟是指：
(1) 耶穌基督（最廣為接受的觀點，指其受難）
(2) 或是一位被謀殺的大祭司，甚至指古列王（少數學說）？

3. 最後一個「七」的解釋和應驗
問題四：時間的間隔（間隙）問題？
從第 69 個七結束（彌賽亞被剪除）到第 70 個七開始之間，是否存在一個時間的間隔（Gap）？
(1) 無間隙學說（歷史派）：認為 70 個七是連貫的 490 年。
(2) 間隙學說（時代論）：認為這個間隔就是教會時代，第 70 個七尚未開始，將在末世應驗。

問題五：「那行毀壞可憎的」身份？
誰是「那來毀滅城的君王」（但 9:26）？誰是「與許多人堅定盟約一七之久」並在「一七之半」廢除祭祀的那位（但 9:27）？
(1 ) 歷史派/非時代論：指羅馬提多將軍在 A.D. 70 年毀城，或指安提阿哥四世（以皮法尼）。
(2) 時代論：指末世的敵基督。


